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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
34  是不是帶分數? 

 
陳葉祥 

香港中文大學課程與教學學系 

2
34  是不是帶分數？這是我的學位教師教育文憑學生問我的問題。這

是關於定義的問題，要回答其實不難，找出帶分數的定義就可以解答了。

教科書通常把帶分數定義為「整數帶真分數」，因此 2
34  不是帶分數。使人

（我的學生）不舒服的是 2
34  到底是什麼分數？他指到底它是真分數、假

分數，還是帶分數？關於這個問題，我將下文再談。（我邀請讀者先自行想

一想。）類似的問題是 3
3

 是什麼「分數」？若果把假分數定義為分子大於

或等於分母的分數，那麼我便回答你，它是假分數！（不過，既然 1
3
3
= ，

說它是整數又如何？） 

我不是已經解答完了嗎？若果單純滿足分數的分類，的確如此！（有

些老師教「分數的分類」的確是這樣做！把真分數、假分數、帶分數的定

義說出，然後舉些例子，着學生分類。）問題是：為什麼要分類？為什麼

真分數叫真分數？假分數叫假分數？假在哪裡？帶分數的意義在哪裡？為

什麼明明 2
34  是一個整數帶一個分數，卻偏偏不把它叫帶分數? 讓我們先

想清楚為什麼要有分數這個概念？當物件不夠一個整體時，便有需要引入

分數概念。例如：以 2
1

 表示一半。分數的意思就是把一整體平均分成若干

份，取其中的幾份。因此， 2
1

 就是把一整體平均分成兩份，取其中一份。

若以此理解，就足以見到假分數假在哪裡。就以 2
3

 為例，若以上面的方式

理解，就是把一整體平均分成 2 份，取其中的 3 份！明明只有兩份，何以

可能取到 3 份呢？（延伸的問題是，如何理解 2
3

？當然，最自然的方式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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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 2
3

 化成 2
11 ，這也說明其實帶分數通常是較為自然的表述！若果不准我

把 2
3

 化成 2
11 ，另一個可能的方法是：以 2

1
 為一個單位， 2

3
 就是 3 個單

位，即 3 個 2
1

。）至於為何 3
3

 是個假分數？大概因為 3
3

 的值已是一個整

體，故為「假」。至於為什麼帶分數（通常）定義為「整數帶真分數」而不

是「整數帶分數」（即不論分數為真、還是假）？大概是把分數化成「整數

帶真分數」最為容易理解其分數所代表的數值。就以文章開首的 2
34  為例，

把它理解成 4（個）加上 2
3

 容易理解，還是 5 個加上 2
1

 容易理解呢？討論

到這裡，大概我們已發現，其實所謂真分數、假分數、帶分數是分數的不

同表達形式，而不是分數本身。（例如︰假分數可以化成帶分數的表達方

式。）因此，若問 2
34  是哪一種分數？其實不是太重要的問題。總之它就

是一個分數，它不是真分數、不是假分數，又不是帶分數（的形式）又如

何？有什麼大不了呢？討論到這裡，大概我們要返回更為基本的問題︰為

什麼要分不同形式的分數呢？其實，這是純粹為了操作上的需要，即是為

日後的課題鋪路。例如，當計算分數乘法時，把分數化成真分數或假分數

（相對帶分數而言）是較為容易。另一方面，若計算分數加減，則大概帶

分數較為方便了。若是這樣，似乎重點其實不應放在分數的分類。（就分數

的運算而言，到底 3
3

 是整數還是假分數，或是 2
34  算不算帶分數其實並不

重要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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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學生還問了以下的延伸問題。假設有一道題目：運算 5
2

5
43 + 。若

學生這樣做，是否可以接受呢？ 5
14

5
63

5
2

5
43 ==+ 。他的意思是，可否寫 

5
63 ？若讀者同意筆者上文的見解，答案應該呼之欲出了！首先，學生的解

答過程是完全正確：無論在概念、還是運算上都無任何錯誤之處！若說 5
63  

不是帶分數，那又如何呢？它不是分數嗎？（誰說分數必須是真分數、假

分數、或帶分數其中一種？）況且，學生只是把 5
63  視作計算過程的中間

步驟，而不是最後的答案！若果硬是不准學生寫  5
63 ，難道要求他寫：

5
14

5
2

5
43 =+ ？那麼，豈非連學生怎樣得出答案也不知道？（老師又會否說

學生「跳步」呢？） 

討論到這裡，筆者不是說定義不重要、格式不重要。例如，有些公認

的定義或符號，我們是必須跟從的。舉例：分數是一個能化成整數除以非

零整數的數；分數的寫法是分子在上、分母在下。在現代的數學習慣的確

是這樣，我們不應別樹一格。畢竟數學是一種社會活動，若別樹一格，便

不能與別人溝通了！然而，筆者要指出不是所有定義、格式都是屬於這一

種「公認」定義或格式（就如本文所舉的例子）；那麼老師是否應該過份拘

泥，反而忽略更深層的數學意義呢？ 

後記（及鳴謝） 
文章部分內容是我與中文大學的同事（尤其黃毅英教授）的討論成果，

特此鳴謝。當然，文章內容若有偏差及錯誤，筆者理應負全責。 

正如文章開首提及，這篇文章的意念源於我的學生的問題。筆者謹以

這篇文章獻給我的所有學生。多謝你們！你們的問題引發我更深刻的思

考，亦讓我知道老師們真正關心的問題。為到我這班願意多思考的學生（準

老師），我感到自豪。有了你們這班樂於思考、願意對教學內容認真的準老

師，我們的下一代有希望了！ 

作者電郵： mathchan@cuhk.edu.hk 


